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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家战略需求 推动高新区提质增效推动高新区提质增效
——基于对做好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工作的思考

▶▶ 宋捷

开展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工作是党

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随

着国家高新区管理职能从科技部调整到工信部，

如何做好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工作成为

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关注的热点议题。

笔者拟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高新区

提质增效”为主题，以科技部火炬中心《2022年国

家高新区综合发展与数据分析报告》为依据，结

合参加科技部组织的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

区工作的体会，对进一步做好省级高新区升级国

家高新区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一、新升级国家高新区总体发展情况

截至 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 177家国家高新

区。按照国务院批复时间，通常将国家高新区分

为稳定期国家高新区和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稳

定期国家高新区是指 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它是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前身，同 1991年、1992年国务院批复设

立的51家国家高新区，1997年国务院批复设立的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苏州工业园区，

共计 54家，占国家高新区总数的 30.5%。新升级

国家高新区是指 2007年以后获国务院批复升级

的国家高新区共 123 家，占国家高新区总数的

69.5%。换言之，稳定期国家高新区和新升级国

家高新区占比约为三七开。

2022年，新升级国家高新区通过“以升促建”

实现了较快发展，已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阵

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创新创业的引领区

和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区。当年，新升级国家高新

区共有企业5万余家，实现营业收入13.7万亿元，

同比增长13.9%；工业总产值11.3万亿元，同比增

长 13.9%；净利润 1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出口

总额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与稳定期国家高新区相比，新升级国家高新

区由于产业规模较小、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因此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相对较快，增速高于稳定期国

家高新区和国家高新区整体增速。其中，从业人

员数量、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净利润上缴税收

等增速，是稳定期国家高新区和国家高新区整体

增速的两倍以上。

相关部门对国家高新区按照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和创新型特色园区实行

分类指导。新升级高新区以上述3类园区建设为

目标，科学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在“以升促建”过

程中实现赶超跨越。宁波高新区作为新升级国

家高新区进入 18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行列；江阴、

武进、昆山、常熟、泰州、蚌埠、烟台、安阳、宜昌、

荆门、湘潭、江门、柳州、泸州、安康等15家新升级

国家高新区成为创新型特色园区，占29家创新型

特色园区的半壁河山。

从 2022 年 169 家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

看，有 8家新升级国家高新区进入前 50强，占国

家高新区前50强的16%。其中，宁波高新区第14
位，紫竹高新区第19位，东莞高新区第26位，昆山

高新区第32位，武进高新区第41位，江阴高新区第

45位，芜湖高新区第46位，南通高新区第47位。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

7023.3 亿元、工业总产值 5232.8 亿元、净利润

620.9亿元、出口总额 1293.3亿元，均较大幅度超

过国家高新区和创新型科技园区整体水平。

二、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 2007 年以来，先后有 123 家省级高新区

（经开区）获国务院批复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在数

量上远远超过稳定期国家高新区。这批新升级

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取得可喜业绩，但是仍存在

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经济体量占国家高

新区整体比重偏低。尽管新升级国家高新区数

量占国家高新区总数近七成，但是其营业收入、

工业总产值、净利润、出口总额占国家高新区整

体比重分别仅为 25.7%、36.0%、26.7%、20.9%，这

表明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总体质效不

及预期。

二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平均规模与稳定期

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平均规模相比差距较

大。2022年，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的平均营业收入

仅为国家高新区整体水平的 1/3；平均工业总产

值为国家高新区整体水平的一半，仅为稳定期国

家高新区的 1/4；平均净利润为国家高新区整体

水平的 1/4，而稳定期国家高新区是其 6.2倍；平

均出口总额是国家高新区整体水平的 1/3，而稳

定期国家高新区是其 8.6倍。2022年，新升级国

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低于500亿元的有31家，其中

低于100亿元的4家。

三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人力资源结构有待

优化。截至2022年年底，新升级国家高新区企业

从业人员期末数为 742.1万人，占国家高新区从

业人员总数（2614.5万人）的 28.4%。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大专生 158.5 万人、本科生 168.3 万人、研

究生 19.2万人、R&D人员 65.8万人，分别占新升

级国家高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 21.4%、22.7%、

2.6%和 8.9%。新升级国家高新区本科生人员占

比低于国家高新区整体水平、稳定期国家高新区

10个多百分点；研究生人员占比低于国家高新区

整体水平 5个百分点，低于稳定期国家高新区近

7个百分点；R&D人员占比低于国家高新区整体

水平、稳定期国家高新区 3个多百分点。这表明

新升级高新区高层次人员结构占比明显低于国

家高新区整体水平和稳定期国家高新区水平，新

升级国家高新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

提升。

四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有待

进一步优化。从管理体制看，大多数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地处二三线地级市，为能在产业发展规

模、科技资源集聚、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达到国

家高新区认定条件，通常采取“市区园区为核心+
周边园区为支撑”的“一区多园”模式。由于部分

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在布局上碎片化，园与园之间

不能有效统筹资源，甚至互不统属、在项目与资

源上出现相互恶性竞争现象，给国家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五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全国布局不平衡。

从 177家国家高新区的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 70
家，占 39.55%；中部地区 49家，占 27.68%；西部地

区42家，占23.73%；东北地区16家，占9.04%。从

123家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全国四大区域分布看，

东部地区 46 家，占 36.58%；中部地区 40 家，占

32.52%；西部地区 29 家，占 23.58%；东北地区 9
家，占7.32%。这表明在全国区域分布方面，无论

是国家高新区整体还是新升级国家高新区，都呈

现出东部地区布局多、中西部地区较少、东北地

区偏少的不平衡状况。

三、做好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
新区工作的建议

第一，做好总体发展规划，优化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区域布局。2022年 9月发布的《“十四五”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提出：进一

步优化国家高新区、自创区发展布局，强化示范、

带动、辐射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到

“十四五”期末，国家高新区数量达到 220 家左

右。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

键之年。截至 2023年年底，国家高新区现有 178

家，按照《规划》需新增40家左右国家高新区。

从总体上看，应注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围绕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前

谋划“十五五”国家高新区发展布局规划。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

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因此，要在总结 123家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工作基础上，以实施国家加快促进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为使命，

以促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

流域、雄安新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

展为要求，认真做好《规划》中新升级国家高新区

与“十五五”国家高新区发展布局规划的衔接，充

分发挥国家高新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作

用。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优化国家高新区布局。

针对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偏少的问题，加大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在

东北、西部、中部地区布局力度，进一步优化国家

高新区整体布局结构。

三是适当扩大国家高新区行政区布局范

围。《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期末，国家高新区实

现东北大部分地级市和中西部重要地级市基本

覆盖。多年来，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绝大部分都是

布局在地级市，但也有昆山高新区、宁乡高新区

等依托县级市而创建。因此，可以参照国家经开

区布局，适当扩大国家高新区行政区级别范围，

将建在县级市的科技创新有特色、产业竞争有优

势、符合条件的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从而形成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为“头部园区”、

创新型科技园区为“主体园区”、创新型特色园区

为“支体园区”的国家高新区协同创新共同体。

第二，编制认定工作指引，提高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入口质量。多年来，在省级高新区升级国

家高新区的规章制度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不尽完

善的地方。因此，应按照党和国家新时期对国家

高新区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抓紧编制省级高新区

升级国家高新区工作指引，主要体现“四个明确”。

一是明确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的背

景和意义。工信部应对新升级省级高新区所在

省市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做好辅导工

作，组织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工信部有关推

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件会议精神和稳

定期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成功经验，全面准确把

握国家高新区申报条件及内涵要求，使各级地方

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建设国家高新区是深入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制造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鼓励新升

级国家高新区学习借鉴稳定期国家高新区的成

功经验和发展模式，利用后发优势，充分挖掘自

身特点和发展潜力，做到量增质更优，实现高质

量发展。

二是明确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的战略定位、发

展目标、建设规划和管理体制。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精神，提升新升级国家高新区战

略定位，努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引领区、率先形成

新质生产力样板区。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立新升级国家高新区

认定指标，指导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研制发展目标

和规划面积及四至范围。要进一步优化新升级

国家新区管理体制，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的“鼓励以国家高新区为主体整合或托管区

位相邻、产业互补的省级高新区或各类工业园区

等，打造更多集中连片、协同互补、联合发展的创

新共同体”要求。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集

聚配置创新资源、有利于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和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

导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强化“一区多园”管理效能。

三是明确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必备的主要条

件。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应在科技创新资源、主导

产业结构及规模、创新服务体系、绿色化智能化

基础、管理体制机制及园区治理、地方党委政府

支持等方面具备相关定量和定性条件。根据不

同区域和区位条件，分类制定不同认定量化指

标。总体来讲，今后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的整体水

平应不低于123家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平均水平。

四是明确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申请与认定流

程。指导省级政府按照认定工作指引及相关指

标，选择发展规划好、创新能力强、产业结构优、

增长潜力大、排名靠前的省级高新区向国务院报

送升级申请报告。对拟升级国家高新区的省级

高新区开展实地调查，提前组织预审工作，对于

那些思想认识不到位、创新资源不充分、产业实

力不突出、服务体系不健全、地方保障不强硬的

园区纳入培育名单进行辅导。支持省级政府建

立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梯度培育制度，对

有意愿创建国家高新区但尚未达到认定条件的

省级高新区，省级政府可将其列为国家高新区培

育对象，给予一定时间的培育期，指导创建国家

高新区。组织专家现场考察时，评审专家组可由

技术专家、高新区管理专家和财务专家等组成。

此外，应进一步加强对服务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

高新区的第三方机构的规范和管理。

第三，抓好综合评价工作，推进新升级国家

高新区提质增效。2021 年 4月，科技部印发《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自

国家高新区建立以来，科技部先后于 1993 年、

1999 年、2004 年、2008 年、2013 年和 2021 年共 6
次制定和修改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

时期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

领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现行国家高新区评价指

标体系还存在着评价指标有待精减、评价内容有

待更新、评价方式有待完善、评价应用有待强化

等问题。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应抓紧修

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从而推进国家高新区提质增效。一是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体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指

导思想上，按照“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

实现国家目标、增强国家实力”整体要求，坚持继

承巩固、创新发展，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

章，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为主线，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为重点，使评价指标体系成为引导新升级国

家高新区科技创新的“风向标”、产业创新的“导

航仪”、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培育出符合新时

代发展需要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高新区。

二是进一步优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和

主要内容。现行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

一级指标，46个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二级指标

中有 41 个定量指标，占比权重 89%；5 个定性指

标，占比权重约为11%。在修订中，既要体现评价

指标的科学性、政策性和导向性，又要使评价指

标做到可采集、可量化和易操作。可适当减少二

级指标数量，提高定量指标权重，进一步强化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质企业培育、主

导产业提升竞争力、对外开放协同创新、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和园区治理与高新区所在地市级政

府履行主体责任等内容。

三是进一步加强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分类指

导。在修订时，要充分考虑我国不同类别、不同

特色、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禀赋下各高

新区发展情况，在统一评价指标体系下，对考核

内容赋予不同的权重结构和单项评价排名，充分

体现分类指导原则。通过分类指导，实现有效管

理，如稳定期国家高新区与新升级国家高新区；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与创新型

特色园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

地区等，增强评价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

保同类（或相近）国家高新区评价排名的准确性、

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比性。

四是进一步创新评价方式和强化评价结果

应用。要创新评价方式。在做好火炬统计工作

基础上，探索实地考察评价方式，从而更加全面、

准确地把握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由工

信部牵头，建立国家高新区所在省市政府及有关

部门共同参与的定期评价联审制度，对高新区的

创新发展和工作实绩进行会审。工信部各相关

部门与新升级国家高新区要在园区管理、火炬统

计、项目申报、宣传培训、平台建设、资金支持、政

策研究等方面建立上下对口、信息联接的日常联

系机制。要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建立国家高

新区动态管理和淘汰机制，对评价考核结果好的

园区予以通报表扬和激励；对评价考核结果较差

的园区通过约谈、通报等方式予以警告；对连续2
次评价结果处于最后5名且整改不力的国家高新

区，报国务院批准后令其退出国家高新区序列。

五是进一步做好国家与地方对国家高新区

评价指标体系的衔接。多年来，国家高新区既要

接受工信部（原为接受科技部）综合评价的“国

考”，又要接受省政府绩效考核的“省考”，还要接

受地级市政府年度考评的“市考”。由于这3种评

价考核在指导思想、政策导向和指标体系等设置

上存在差异，使得评价考核结果不尽相同。

因此，修订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时，在政策导向上要引导地方政府从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出发，对国家高新区的评价考核与国家整

体上保持一致，使国家高新区评价排名结果与地

方评价考核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充分展示出国家

高新区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要尽量减少和消

除评价中出现的政出多门、层层加码、增加园区

负担等问题。总之，通过做好评价体系的对接，

形成有利于促进国家高新区强化工作绩效合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科技园区发展战略专

委会副主任）

开展省级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工

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在指导思想上，相关部门

应按照“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

实现国家目标、增强国家实力”整体要

求，坚持继承巩固、创新发展，做实做好

“高”和“新”两篇文章，以“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

主线，培育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中

国式现代化”国家高新区。

烟台高新区

昆山高新区 江门高新区

江阴高新区

2022年新升级与稳定期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主要指标增速比较

2022年新升级与稳定期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平均规模比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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